外籍教师英语课程服务采购需求

国际交流处及外国语学院计划采购2018-2019第一学期外国语学院外籍教师英语课程服务，具体要求如下：
一、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外专局颁发的《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且所聘请的外教具有在上海合法工作的英语教师来华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等证件（所有资质证明材料提供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2、提供至少10所及以上的高校合作业绩案例，能够提供课程开发、外籍教师授课服务。
3、投标单位应至少提供3名外籍教师候选人供学校选择。且提供的外籍教师国籍应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2年以上英语教学工作经验，应符合外专局规定的办理英语教师来华工作许可的条件（提供外籍教师简历、相关资格证书扫描件、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扫描件等相关资料）。
4、本项目为包干制，学校不承担教材费、外教的食宿、交通、签证、居留许可等其他任何费用。
5、开具正规发票。
二、投标单位工作任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1. 由投标单位派遣的外教承担外国语学院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378课时的英语教学及考试任务（外籍教师教授的课程包含本科生的英语口语、英语写作、英语语音、英语听力等），并组织安排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角”（ “英语角”需2名外教，40课时）等课外活动。
2、投标单位负责上岗的外籍教师教学、财务、行政、后勤等所有方面的管理工作。派送的外籍教师、教学辅助人员、教学管理人员以及为教学服务的工作人员需严格遵守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教师管理相关规定，对学生认真负责，学生反馈良好，无学生投诉，无教学事故。
3、投标单位需指派执行该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对该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对所派出的外籍教师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及考评，并与学校保持沟通。
三、项目进度安排：
投标单位根据外国语学院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的教学安排，需在2018年8月25日前外籍教师及管理人员配备到位。
四、项目实施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海港大道1550号上海海事大学
五、项目服务期：2018年9月8日-2019年1月31日（合同一学期一签）;
六、付款方式
分期按总费用比例付款（2018年9月30日前付总金额的20%，2018年11月25日前付总金额的40%，2019年1月25日前付总金额的40%）。
七、评价及验收要求：
1. 教师完成学校教学任务，对学生认真负责，学生反馈良好，无学生投诉，无教学事故。
2、如学校接到学生或教师关于外教教学及成绩的投诉，经查确实存在问题，投标单位有责任进行解决。















